
创建学习型社会特色项目-项目调研评审 

项目需求 

一、项目概况 

1、项目概要 

项目名称：创建学习型社会特色项目-项目调研评审 

项目预算：3 万元（人民币） 

2、招标范围 

评审单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独立投标资格；有教育评估经营范

围；有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和项目资金管理制度。 

3、背景概述 

进一步完善服务全民的终身学习体系，形成更加普惠多元、泛在

可选的终身学习环境，率先建成以城市学习力为驱动的更高水平、更

高质量的学习型社会，上海市学习型社会建设服务指导中心办公室拟

委托第三方对终身教育发展专项—创建学习型社会特色项目进行成

效评估，客观评价该项目本年度的建设成效，总结项目实施过程中的

优秀工作经验，发现项目实施中的问题与不足，提出进一步提升项目

建设水平的建议，从而为后续项目的实施改进提供支持。 

二、业务与技术要求 

2.1 业务要求 

2.1.1 拥有经验丰富的专业管理团队，团队中有熟悉社区教育、

老年教育的终身教育领域专家； 

2.1.2 独立、客观、公正开展评估工作，按规定要求出具评估报

告，评估过程中所需均由响应供应商提供。 

2.2 技术要求 

2.2.1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



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和中国政府采购网

(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供应商； 

2.2.2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独立投标资格； 

2.2.3 有教育评估经营范围； 

2.2.4 有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和项目资金管理制度。 

2.3 服务要求 

根据采购方要求，推进社区教育内涵建设-项目调研评审项目的

有序有效开展，保质保量完成评估报告相关内容。 

三、其他要求 

1.报价应包含劳务费、制作费、报告撰稿费等费用； 

2.拟对该项目的组织方案； 

3.提供完成该项目的专业技术人员情况及资格证书复印件； 

4.控制质量，兼顾效率的措施； 

5.近三年完成类似项目情况及成效说明； 

6.响应供应商须保障用户方在使用其货物、服务及其任何部分不

受到第三方关于侵犯专利权、商标权或工业设计的指控。任何第三方

如果提出侵权指控，卖方须与第三方交涉并承担由此而引起的一切法

律责任和费用。 

四、截止期限及报价材料要求 

1.报价截止日期：2024 年 4月 7 日 16:00。请注意，截止日期后

的报价材料将被拒收。 

2.递交地址：上海市杨浦区国顺路 288 号 

邮编：200433 

联系人：孟老师 



电话：021-25654017 

3.报价文件要求一式三份，密封并加盖单位骑缝章。派人送达或

快递邮寄均可。 

4.请按照项目需求准备报价文件。 

五、评定方法 

学校成立采购工作小组，通过对所有供应商提交的报价材料进行

评审，确定本项目成交供应商及成交价格。 


